《关于印发建设工程施工图和方案一致性联合审查机制的通知》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扎实推进建设工程方案和建设工程施工图一致性联合审查，对建设工程施工图和方案一致性进行监督审查，进一步提高建设工程施工图和方案一致性，
更好地服务市场主体，市城乡规划设计院牵头起草了《关于印发建设工程施工图和建设工程方案一致性联合审查的通知(送审稿)》。
二、起草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2019〕11号》、《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皖政办〔2019〕16号）等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规范性文件。
三、起草过程
2025年8月开展现场调研、企业座谈、搜集资料等工作，并于2025年8月底形成了初步成果；2025年9月10日至2025年10月10日在局门户网站上公开征求意见，公示期满未收到反馈意见；2025年10月征求了市住建局、住房发展中心、国动办、城管局、载体单位、供电公司的意见，并进行沟通交流；2025年10月22日院法律顾问出具同意的法律审查意见书。
    四、主要内容
（一）工作目标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强对建设工程施工图和方案一致性进行监管、检查，着力推进建设工程方案与施工图一致性联合审查，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机制，深化审批制度改革，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
（二）适用范围
亳州市内新建、改建、扩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方案和施工图审查（不含二次装修）。三县一区可参考执行。
（三）单位职责
1、勘察设计单位：根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文件规定，勘察设计单位应按照已审批的建设工程方案进行施工图深化设计，施工图设计应与审批的建设工程方案一致。
2、建设单位：建设单位应将勘察设计单位深化的施工图按程序报送施工图审查机构。
3、施工图图审机构：施工图审图机构负责对建设单位报送的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应与已审批的建设工程方案进行对比，出具建设工程施工图与建设工程方案一致性意见。
4、施工单位：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不得擅自修改设计。
5、监理单位：监理单位在工程建设中负责监督管理施工单位按建设工程施工图以及建设工程方案实施。
6、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对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进行监督检查以及处罚；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管理施工图变更工作；对建设工程施工图和方案一致性检查。
7、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受理建设单位规划方案调整工作及规划许可证变更；配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对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建设单位监督检查和处罚。
（四）审查情形
1、施工图与方案图纸一致性
建设单位将方案深化后的施工图通过图审系统上传，施工图审图机构对建设单位报送的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时，应与已审批的建设工程方案进行对比，如建设工程施工图与建设工程方案一致，施工图审查机构出具审图合格证需备注施工图与建设工程方案一致性。
2、施工图与方案图纸不一致性
审图机构审图时发现建设工程施工图与建设工程方案不一致，施工图审查机构不得对施工图图纸进行审查，确需变更的，应先调整已审批的建设工程方案。建设工程施工图已审查完成，施工过程中发现确需变更的，按照《亳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设计全过程在线变更管理细则(试行)》执行，涉及重大变更和一般变更的应征求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意见。
（1）一般变更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可直接通过施工图变更确认；
（2）涉及重大变更内容，由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确定是否调整方案，若同意规划方案调整，按照《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调整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变更管理的规定（试行）》程序办理。
（五）责任管理
1、勘察设计单位：勘察设计单位不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以及未按经批准的建设工程方案设计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将按照《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对勘察设计单位进行处理。
2、建设单位：建设单位未将变更施工图报审、无施工许可证、未落实施工安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将按照《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对建设单位进行处理。
3、施工图图审机构：施工图图审机构未出具建设工程施工图与建设工程方案一致性意见或出具虚假意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将按照《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对施工图审查机构进行处理。
4、施工单位：施工单位在工程建设中必须按工程施工图建设，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以及擅自修改设计，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将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对施工单位进行处理。
5、监理单位：监理单位在工程建设中对施工单位不按照施工图施工以及未按建设工程方案建设，建设单位联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按照《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纳入征信黑名单。
（六）组织保障
1、加强组织领导：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建立协同工作机制，及时解决联合审查中出现的问题。
2、加强人员培训：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联合消防、人防等部门，加强对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人员的培训，提高规划设计、施工图设计和审查能力，并确保审查质量。
[bookmark: _GoBack]3、积极宣传报道：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通过多种形式及时宣传建设工程施工图和方案联合审查一致性工作,指导建设单位、审查机构、勘察设计等单位做好相关工作。

- 2 -

